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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公告 

執行董事之委任 

 

茲提述申萬宏源(香港)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「本集團」）

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五日之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，內容有關本公司於二零一

七年五月十五日委任邱一舟先生為執行董事。 

 

誠如該公告所披露，邱先生就其出任本集團常務副總經理職位的僱傭合約（「該

合約」）當時仍在草擬中，有關酬金金額及其他細節會於該合約落實後再作公

佈。 

 

本公司董事局（「董事局」）謹此向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提供最新資料，邱先生

已簽立該合約，自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五日起生效。根據該合約，邱先生享有收取

薪金每月 150,000 人民幣、津貼、實物利益及按工作表現發放的酌情花紅。邱先生

之薪酬乃按其職責、經驗、資格及現行市場情況而釐定。 

 

 

 

 

 

香港，二零一七年八月九日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局由八位董事組成，其中朱敏杰先生、陳曉升先生、

郭純先生及邱一舟先生為執行董事，張磊先生為非執行董事，而吳永鏗先生、

郭琳廣先生及卓福民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。 

承董事局命 

申萬宏源（香港）有限公司 

公司秘書 

黃熾強 

 

 

 


